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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一 
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 

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

结合的方式。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

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：

15—9：25，9：30—11：30，13：00—15：00；通过互联网投

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9：15—15：00。 

一、现场会议时间：2020年12月4日上午10：00。 

二、现场会议地点：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

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。 

三、会议召集人：方大炭素董事会。 

四、参会人员：股东或股东代表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。 

五、会议主要议程 

（一）介绍议案 

序号 议案名称 
投票股东类型 

A 股股东 

非累积投票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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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

案 

√ 

2 
关于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

议案 

√ 

（二）股东对议案进行审议并投票； 

（三）宣布投票结果； 

（四）宣读大会决议； 

（五）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； 

（六）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； 

（七）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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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二 
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

 
各位股东： 

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在保证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方大炭素）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

情况下，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的闲置自

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。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

司经营管理层在投资限额内组织实施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目的 

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，公司拟使用

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证券投资，旨在拓宽公司财务投资

渠道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，为公司和股

东创造更大的收益。 

（二）额度 

滚动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的闲置自

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。在上述额度内，本金可循环使用，取得

的收益可进行再投资，再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总额度10亿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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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。 

（三）品种 

本次证券投资的资金主要用于新股配售和申购、股票投资、

基金投资、债券投资以及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允许

的其他投资行为。 

（四）资金来源  

公司闲置自有资金。  

（五）授权期限  

授权进行证券投资的期限为自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

（六）实施方式  

上述进行证券投资的具体事项在投资限额内授权公司经营

管理层组织实施。 

二、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 

（一）投资风险 

1.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、财政及货币政策、汇率及资

金面等变化的影响较大。 

2.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

入，因此投资的预期收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  

3.相关人员操作风险。  

（二）针对投资风险，拟通过以下具体措施，力求将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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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到最低程度：  

1.加强金融市场分析和调研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，完善和

优化投资策略，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

介入。 

2.公司已制定《方大炭素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，对证券投资

原则、范围、决策、执行和控制、账户管理、资金管理、风险

控制等方面作了规定，能有效防范风险。 

3.必要时可聘请外部具有丰富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为

公司风险投资提供咨询服务，确保公司在投资前进行严格、科

学的论证，为正确决策提供合理建议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在确保资金安全和日常经营活动需求的情况下，公司本着

谨慎性、流动性的原则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，有利

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。不会对公

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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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三 
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： 
一、互保情况概述 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与关

联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方大特钢）根据双

方业务发展需要，在平等自愿、权责对等的基础上，遵照相关

法律、法规拟签订《互保协议书》，互保金额不超过10亿元（含

10亿元）。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

同意公司与方大特钢互相提供担保支持，互保协议期限5年。本

互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二、方大特钢的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: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31

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15,595.0223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9年9月16日 

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主营业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产品的制造、销售；

汽车板簧、弹簧扁钢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；铁精粉生产、销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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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方大特钢总资产1,294,982.15万元，

负债609,066.22万元，净资产685,915.93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

47.03%。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,538,899.91万元，实现净

利润为171,489.56万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；截至2020年9月

30日，方大特钢总资产1,502,184.35万元，负债624,018.89万

元，净资产878,165.46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41.54%。2020年1-9

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,185,620.74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为

151,952.96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三、关联关系说明 

方大特钢是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间

接控股子公司，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

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

司持有方大特钢股份，占方大特钢总股本的44.47%。本次与方

大特钢担保构成关联担保。 

四、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方大特钢就发行公司债券和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

供互保支持，互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，在此

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。 

互保综合授信期限2年，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最长不

超过债券（或贷款）存续期及债券（或贷款）到期之日起2年。  

互保协议自双方签字、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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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生效，协议有效期5年，协议有效期内双方都有权向对方要

求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。 双方提供担保时，被担保

方必须同时提供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。 

互保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保证期限是总则性的，总金

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、保证期限、保证责

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或担保函约定，不因本

协议的终止而终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公告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0,000万元（100,000

万元为公司本次与方大特钢互保的额度）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

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6.65%。无逾期担保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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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委托书 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兹委托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单位（或本人）出席 2020

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

为行使表决权。 

委托人持普通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持优先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股东账户号： 

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
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

资的议案 

      

2 
关于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互保的议案 

   

 

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受托人签名： 

委托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： 

委托日期：   年 月 日 

备注： 

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“同意”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意向中选

择一个并打“√”，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

的，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。 


